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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39）

（美元優先股股份代號：4606）

關於對外投資設立全資子公司的公告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會（「董事會」）宣佈，經本行2016年12月
20日召開的董事會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本行擬出資人民幣120億元，在北京投資
設立全資子公司建信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建信資產」，公司名稱最終以監管
意見為準）。

建信資產的基本情況

建信資產註冊資本擬為人民幣120億元，公司住所在北京，本行持股比例為
100%，作為本行所屬一級子公司管理。建信資產擬專司市場化債轉股業務，主要
經營和辦理相關債權收購，股權投資，債權轉股權，持有、管理及處置轉股企業
股權等經金融監管部門批准的金融業務。

建信資產將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商業銀行公司治理指引》、適用於市
場化債轉股實施機構的相關監管法律法規及有關公司治理規則相關規定，建立完
善的公司治理結構，並根據監管要求及業務特點，建立嚴格的風險管理及內控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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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投資對本行的影響

本次投資的資金來源為本行自有資金。

本次投資是本行適應內外部經濟形勢和金融市場變化，逐步改變以存貸利差為主
的盈利模式，提高資本管理能力，進行戰略轉型，提升專業化、綜合化金融服務
能力的需要。有利於本行利用客戶、渠道、品牌、人員等方面的綜合優勢，積極
參與企業管理，延伸本行服務鏈條，豐富金融產品供給，提升客戶體驗，推動業
務創新，改善資產質素，提高風險防範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實現可持續的盈利
增長和價值創造。

對外投資的風險分析

本次投資尚需取得有關監管部門的批准。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王祖繼
副董事長、執行董事及行長

2016年12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王洪章先生、王祖繼先生、龐秀生先生和章更生 
先生，本行的非執行董事為李軍先生、郝愛群女士、郭衍鵬先生和董軾先生，本
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龍先生、鍾瑞明先生、維姆‧科克先生、莫里‧洪恩先
生、卡爾‧沃特先生和馮婉眉女士。


